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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昊志机电”）审计机

构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专项说明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司农审字[2022]21006580016 号”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贵公

司编制了后附的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以下简称“汇总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上述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

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上述汇总表进行审核，并出具

专项说明。 

我们将上述汇总表与贵公司的有关会计资料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要方面未

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除了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贵公司关联交易所执



 

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及上述核对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执行额外的审计或其他

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报告仅供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专项报告作为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审计机构编制的《关于广州市昊志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

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关联

交易资金往来，程序合法、定价公允，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

意本次事项，并同意将本次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州市昊志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表：1、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

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4月29日 



 

3 
 

附件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人：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3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3 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3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3 年期

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

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小计    - - - - - - - 

前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小计    - -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小计    - - - - - - - 

总计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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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编制人：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其它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3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3 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3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3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 

性质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深圳市瑞剑

科技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

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 42.77 - 23.41 19.35 购买商品 

经营性

占用 

深圳市瑞剑

科技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

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108.00 - 27.48 80.51 销售商品 

经营性

占用 

广州市昊志

影像科技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

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730.20 167.42 - 858.02 39.60 

销售商品、商标使用权、

出租厂房及配套附属设施 

经营性

占用 

广州市昊志

影像科技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

制的企业 
应收票据 15.00 32.65 - 15.00 32.65 销售商品 

经营性

占用 

广州市昊志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

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272.14 1,378.67 - 1,131.38 519.42 

销售商品、商标使用权、

出租厂房及配套附属设施 

经营性

占用 

广州市昊志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

制的企业 
预付账款 16.49 - - 16.49 - 购买设备仪器 

经营性

占用 

小计    1,033.83 1,729.51 - 2,071.79 6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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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3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3 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3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3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 

性质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岳阳市显隆

电机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05 566.10 - 496.94 69.21 销售商品 
经营性

占用 

岳阳市显隆

电机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798.01 - 798.01 - 销售固定资产 
经营性

占用 

广州昊志传

动机械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29 32.32 - 36.18 10.43 销售商品 
经营性

占用 

小计    14.34 1,396.43 - 1,331.13 79.64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 - - - -   

总计       1,048.17 3,125.94  3,402.92 771.18     

法定代表人： 汤秀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泳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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